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清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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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56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清富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黃清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

年6月29日1時34分許，在宜蘭縣○○鎮○○路0段00號騎

樓，見俞威州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置物箱未上鎖，趁俞威州未注意看管財物之際，以

徒手之方式竊取該車置物箱內之身分證1張（價值新臺幣

【下同】2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嗣經俞威州發現身分

證不見，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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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之各項供述

證據，檢察官、被告黃清富於審判程序時，均未爭執其證據

能力，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

第39頁至第4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其取

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

情事，且均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得作為證據，合

先敘明。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

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

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

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當事人充分

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翻找被害人俞威州未上鎖之機車置物箱，

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拿東西，我把東西

拿出來放在地上就走了等語。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翻找被害人未上鎖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並將置物箱內物品丟在地上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勘驗筆錄

在卷可查（見警卷第4頁至第9頁；本院卷第41頁、第47

頁），此部份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害人俞威州於警詢時指稱上開機車置物箱遭人翻找，身分

證遭竊等語（見警卷第1頁至第2頁），被告固以前詞置辯，

然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略以：監視器畫面

2024/06/29/01：34：09至2024/06/29/01：34：57被告自畫

面左方道路出現往畫面右方騎樓移動，被告於01：34：17

時，將機車龍頭轉正後彎身開啟機車座墊置物箱持續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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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將翻得之機車座墊置物箱內之物品隨手丟棄一旁地上，

於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34：30秒時，被告短暫停止翻找機車

座墊置物箱起身後，再次彎身翻找機車座墊置物箱，01：3

4：36秒時，可見被告將機車座墊置物箱內之一物取出持於

左手中觀視，隨即以左手關閉機車座墊置物箱後轉身往畫面

上方移動步出騎樓，01:34：39秒時，可見被告左手仍持有

前揭於機車座墊置物箱內取出之物品，並往畫面上方道路移

動，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1頁）。足見被

告確實有竊取被害人機車置物箱內之一物品。被告辯稱將全

部物品均置於地上，未拿取任何物品乙節，顯屬卸責之詞，

並不可採。

(三)又觀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本院卷第47頁），被告自機車

車箱內拿取之物品，形狀、大小與被害人所稱之身分證相互

吻合，綜合上開證據勾稽比對，堪認被告確實有於上開時、

地竊取被害人身分證1張無訛。被告辯稱其無偷竊被害人之

身分證等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案事證已

臻明確，被告竊盜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犯竊盜罪為法

院判決、執行完畢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仍不思悔改，貿然下手行竊，侵害他

人財產權，且迄未與被害人和解賠償其所受之損害，所為實

值非難；兼衡被告猶飾詞否認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並

考量遭竊物品之價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未接受教育，

入監前無業，家裡有兒子，太太中風需要人在家照顧，經濟

狀況不佳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4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身份證1張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審酌其性質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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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日常生活所用且具高度專屬性之物，非屬違禁物，如經

持有人掛失或補發後即失其作用，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該物品

有何特殊財產上之交易價值，是應認縱不予沒收，亦與刑法

犯罪所得沒收制度之本旨無違，而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憲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欣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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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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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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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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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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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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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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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清富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清富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黃清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29日1時34分許，在宜蘭縣○○鎮○○路0段00號騎樓，見俞威州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未上鎖，趁俞威州未注意看管財物之際，以徒手之方式竊取該車置物箱內之身分證1張（價值新臺幣【下同】2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嗣經俞威州發現身分證不見，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之各項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黃清富於審判程序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且均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當事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翻找被害人俞威州未上鎖之機車置物箱，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拿東西，我把東西拿出來放在地上就走了等語。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翻找被害人未上鎖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並將置物箱內物品丟在地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查（見警卷第4頁至第9頁；本院卷第41頁、第47頁），此部份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害人俞威州於警詢時指稱上開機車置物箱遭人翻找，身分證遭竊等語（見警卷第1頁至第2頁），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略以：監視器畫面2024/06/29/01：34：09至2024/06/29/01：34：57被告自畫面左方道路出現往畫面右方騎樓移動，被告於01：34：17時，將機車龍頭轉正後彎身開啟機車座墊置物箱持續翻找，期間將翻得之機車座墊置物箱內之物品隨手丟棄一旁地上，於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34：30秒時，被告短暫停止翻找機車座墊置物箱起身後，再次彎身翻找機車座墊置物箱，01：34：36秒時，可見被告將機車座墊置物箱內之一物取出持於左手中觀視，隨即以左手關閉機車座墊置物箱後轉身往畫面上方移動步出騎樓，01:34：39秒時，可見被告左手仍持有前揭於機車座墊置物箱內取出之物品，並往畫面上方道路移動，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1頁）。足見被告確實有竊取被害人機車置物箱內之一物品。被告辯稱將全部物品均置於地上，未拿取任何物品乙節，顯屬卸責之詞，並不可採。
(三)又觀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本院卷第47頁），被告自機車車箱內拿取之物品，形狀、大小與被害人所稱之身分證相互吻合，綜合上開證據勾稽比對，堪認被告確實有於上開時、地竊取被害人身分證1張無訛。被告辯稱其無偷竊被害人之身分證等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竊盜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犯竊盜罪為法院判決、執行完畢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仍不思悔改，貿然下手行竊，侵害他人財產權，且迄未與被害人和解賠償其所受之損害，所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猶飾詞否認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並考量遭竊物品之價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未接受教育，入監前無業，家裡有兒子，太太中風需要人在家照顧，經濟狀況不佳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4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身份證1張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審酌其性質上為個人日常生活所用且具高度專屬性之物，非屬違禁物，如經持有人掛失或補發後即失其作用，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該物品有何特殊財產上之交易價值，是應認縱不予沒收，亦與刑法犯罪所得沒收制度之本旨無違，而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憲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欣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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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清富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56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清富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黃清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

    年6月29日1時34分許，在宜蘭縣○○鎮○○路0段00號騎樓，見

    俞威州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置物箱未上鎖，趁俞威州未注意看管財物之際，以徒手之

    方式竊取該車置物箱內之身分證1張（價值新臺幣【下同】2

    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嗣經俞威州發現身分證不見，報

    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之各項供述

    證據，檢察官、被告黃清富於審判程序時，均未爭執其證據

    能力，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

    第39頁至第4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其取

    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

    情事，且均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得作為證據，合

    先敘明。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

    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

    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

    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當事人充分

    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翻找被害人俞威州未上鎖之機車置物箱，

    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拿東西，我把東西

    拿出來放在地上就走了等語。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翻找被害人未上鎖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並將置物箱內物品丟在地上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勘驗筆錄

    在卷可查（見警卷第4頁至第9頁；本院卷第41頁、第47頁）

    ，此部份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害人俞威州於警詢時指稱上開機車置物箱遭人翻找，身分

    證遭竊等語（見警卷第1頁至第2頁），被告固以前詞置辯，

    然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略以：監視器畫面

    2024/06/29/01：34：09至2024/06/29/01：34：57被告自畫

    面左方道路出現往畫面右方騎樓移動，被告於01：34：17時

    ，將機車龍頭轉正後彎身開啟機車座墊置物箱持續翻找，期

    間將翻得之機車座墊置物箱內之物品隨手丟棄一旁地上，於

    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34：30秒時，被告短暫停止翻找機車座

    墊置物箱起身後，再次彎身翻找機車座墊置物箱，01：34：

    36秒時，可見被告將機車座墊置物箱內之一物取出持於左手

    中觀視，隨即以左手關閉機車座墊置物箱後轉身往畫面上方

    移動步出騎樓，01:34：39秒時，可見被告左手仍持有前揭

    於機車座墊置物箱內取出之物品，並往畫面上方道路移動，

    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1頁）。足見被告確

    實有竊取被害人機車置物箱內之一物品。被告辯稱將全部物

    品均置於地上，未拿取任何物品乙節，顯屬卸責之詞，並不

    可採。

(三)又觀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本院卷第47頁），被告自機車

    車箱內拿取之物品，形狀、大小與被害人所稱之身分證相互

    吻合，綜合上開證據勾稽比對，堪認被告確實有於上開時、

    地竊取被害人身分證1張無訛。被告辯稱其無偷竊被害人之

    身分證等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案事證已

    臻明確，被告竊盜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犯竊盜罪為法

    院判決、執行完畢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仍不思悔改，貿然下手行竊，侵害他

    人財產權，且迄未與被害人和解賠償其所受之損害，所為實

    值非難；兼衡被告猶飾詞否認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並

    考量遭竊物品之價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未接受教育，

    入監前無業，家裡有兒子，太太中風需要人在家照顧，經濟

    狀況不佳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4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身份證1張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審酌其性質上為

    個人日常生活所用且具高度專屬性之物，非屬違禁物，如經

    持有人掛失或補發後即失其作用，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該物品

    有何特殊財產上之交易價值，是應認縱不予沒收，亦與刑法

    犯罪所得沒收制度之本旨無違，而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憲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欣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清富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清富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黃清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29日1時34分許，在宜蘭縣○○鎮○○路0段00號騎樓，見俞威州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未上鎖，趁俞威州未注意看管財物之際，以徒手之方式竊取該車置物箱內之身分證1張（價值新臺幣【下同】2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嗣經俞威州發現身分證不見，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之各項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黃清富於審判程序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且均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當事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翻找被害人俞威州未上鎖之機車置物箱，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拿東西，我把東西拿出來放在地上就走了等語。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翻找被害人未上鎖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並將置物箱內物品丟在地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查（見警卷第4頁至第9頁；本院卷第41頁、第47頁），此部份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害人俞威州於警詢時指稱上開機車置物箱遭人翻找，身分證遭竊等語（見警卷第1頁至第2頁），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略以：監視器畫面2024/06/29/01：34：09至2024/06/29/01：34：57被告自畫面左方道路出現往畫面右方騎樓移動，被告於01：34：17時，將機車龍頭轉正後彎身開啟機車座墊置物箱持續翻找，期間將翻得之機車座墊置物箱內之物品隨手丟棄一旁地上，於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34：30秒時，被告短暫停止翻找機車座墊置物箱起身後，再次彎身翻找機車座墊置物箱，01：34：36秒時，可見被告將機車座墊置物箱內之一物取出持於左手中觀視，隨即以左手關閉機車座墊置物箱後轉身往畫面上方移動步出騎樓，01:34：39秒時，可見被告左手仍持有前揭於機車座墊置物箱內取出之物品，並往畫面上方道路移動，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1頁）。足見被告確實有竊取被害人機車置物箱內之一物品。被告辯稱將全部物品均置於地上，未拿取任何物品乙節，顯屬卸責之詞，並不可採。

(三)又觀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本院卷第47頁），被告自機車車箱內拿取之物品，形狀、大小與被害人所稱之身分證相互吻合，綜合上開證據勾稽比對，堪認被告確實有於上開時、地竊取被害人身分證1張無訛。被告辯稱其無偷竊被害人之身分證等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竊盜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犯竊盜罪為法院判決、執行完畢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仍不思悔改，貿然下手行竊，侵害他人財產權，且迄未與被害人和解賠償其所受之損害，所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猶飾詞否認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並考量遭竊物品之價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未接受教育，入監前無業，家裡有兒子，太太中風需要人在家照顧，經濟狀況不佳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4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身份證1張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審酌其性質上為個人日常生活所用且具高度專屬性之物，非屬違禁物，如經持有人掛失或補發後即失其作用，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該物品有何特殊財產上之交易價值，是應認縱不予沒收，亦與刑法犯罪所得沒收制度之本旨無違，而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憲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欣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